中央空调风管清洗服务合同

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宏伟中兴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为明确甲、乙双方在  荣宝斋 中央空调风机盘管清洗施工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经济责任，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如下：

第一条：中央空调风机盘管清洗项目内容:中央空调风机盘管清洗.

工程名称： 荣宝斋 风盘及风柜清洗项目 

清洗施工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19号14至26幢                      
明细附件：
	序号
	名称
	单位
	单价
	数量
	合价
	项目

	1
	风机盘管、进水过滤器清洗
	台
	126
	100
	12600
	荣宝斋

	2
	新风机组清洗
	台
	6
	300
	1800
	荣宝斋

	
	合计
	
	
	
	14400
	


第二条：甲、乙双方责任及工作内容：

     一、甲方承担的责任及工作内容:

1、甲方负责在施工前向乙方提供本项目中风管系统详细原始资料及图纸交乙方查看,同时负责配合乙方工程技术人员完成图纸及现场考察工作,为乙方技术人员制订完善的清洗工艺方案提供帮助。

2、甲方负责安排有关部门审核乙方提交的《清洗工艺方案》，如遇问题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最终完成的《清洗工艺方案》（以下简称：验收单）作为本合同附件。

3、甲方负责在乙方施工时，依据签订的技术协议内容，派专人配合乙方，完成提前向清洗区域下通知、按时分区停机、并负责与乙方共同解决现场中发生的技术及工作纠纷等问题。

4、甲方负责派专人对乙方清洗过后的风机盘管工作做即时检测验收，并签署验收单，以保证乙方施工人员及时复原工艺，保证清洗区域中央空调风机盘管及时正常投入使用。

5、甲方负责安排临时地点存放乙方所有清洗设备，同时负责帮助乙方施工人员办理各项出入证明。

二、乙方承担的责任及工作内容：

1、乙方负责依据前期现场调研资料，针对贵方中央空调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技术协议，并报甲方工程部审核修订后，作为本合同附件，由甲乙双方共同签署执行。

2、乙方负责依据技术协议，合理组织人员、设备、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中央空调风机盘管清洗工作。
3、乙方负责在甲方提出清洗质量异议后，及时向甲方予以答复，直至返工达到甲方满意为止。

4、乙方负责清理现场卫生，做到人走料尽。

5、乙方负责在风管清洗工作完成后，向甲方提供部分清洗工艺资料，及风道清洗前后照片作为验收依据。
6、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如发生意外，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

第三条：风机盘管清洗工程期限：

1、自具备施工条件3日内完成。
第四条：风管清洗施工验收：

风管清洗确认验收单分为《中央空调清洗区域验收单》和《中央空调清洗过程中前后照片》两个验收内容；加《每日提供清洗数量楼层和房间号的施工记录单》需由甲方每日验收签字；《中央空调清洗总验收单》为全部风管清洗工程完成后，由甲方审核每天的区域清洗验收及清洗现场后签署。

风道清洗验收标准依据技术协议中有关验收标准条款执行：                
验收风速换算公式：实际出风风量=出风口面积*风速*360s/h；
第五条：风管清洗工程付费方式：

       1、工程完工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合格的验收资料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1%同等金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10日内支付乙方工程造价全款，即  14400 元，大写： 壹万肆仟肆佰 元整。   

 第六条：违约责任：

乙方承担的责任：

乙方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违规操作所造成的损害由乙方负责。

由于乙方在施工过程中造成了甲方及商户的财产损坏，需及时修复或原价赔偿。

乙方在风机盘管清洗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时，负责无偿返工。

工程不能按合同规定的工期完成，由甲乙双方先期协商解决，如确属乙方责任则由乙方赔偿甲方不超过总合同额5‰的罚款。

甲方承担的责任：

1、甲方未能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自己应付的责任，而造成工期延误，由甲方负全部责任。

2、如甲方不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工程款，乙方向甲方提出书面催款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如甲方还不能向乙方支付所欠工程款，乙方撤回人员和设备，所付工程款不予退回，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负全责。
第七条：纠纷解决方法：

执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可单方面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第八条：附则：

一、《中央空调风管清洗方案》及《风道清洗验收单》样件作为本合同附件均为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由甲乙双方共同签署执行。

二、本合同及附件均为一式贰份，甲方壹份、乙方壹份。

三、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合同专用章即可生效。风道清洗工程竣工验收符合要求，并结清所有工程款后该合同终止执行。

四、本合同及附件签订后，甲乙双方如需要提出修改时则由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补充合同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刘述珍                           代表签字：

电话：010-52892872                         电话：13331158618
日期 :20230519                            日期： 
